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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154060.htm 一、关于资历 1、专

业技术职务证书申请人应同时提供经国家人事部门认可的、

具有评审资格的单位评审的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和企业颁发的

聘任证书。 2、军队系统的技术职务以命令形式发布的军队

系统的技术职称视为有效。 3、学历或学位国家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认可的学历或学位，不论何时取得，均予以认可。 4

、所学专业申请人所学专业必须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

可，并为国人部发[2004]16号文附件1“专业对照表” 中列明

的专业。大专、中专的专业与国人部发[2004]16号文附件1“

专业对照表”中列明的专业相近，予以认可。 5、“其他专

业” 国人部发[2004]16号文中涉及的“其他专业”系指除“

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管理或经济专业。企业

应在填写“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人员明细表”时，

将所学专业为“其他专业”人员在备注中注明。省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

的企业报送材料时也应予以注明，并将此类人员名单另行汇

总。“其他专业”的具体范围由建设部、人事部确定。 6、

所学专业与建造师专业关系申请人所学专业符合“专业对照

表”中列明专业的，可以参加建造师14个专业中的任何一个

专业的考核认定。一个申请人只能选择一个建造师专业参加

考核认定。 7、退休返聘人员离、退休返聘人员申报，不予

受理。 8、从业年限、业绩截止时间从业年限、业绩计算时

间均以材料报出之日为截止时间。 9、《申报表》中“副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填写申请人是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在《申报表》“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及时间”一栏也

只填写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情况；在《申报表》“现聘任专

业技术职务名称及时间”一栏填写企业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的情况（不论是正高级还是副高级）。 10、取得的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与时间经过国家人事部认可的、具有评审资格的单

位评审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及时间。 11、“大普”学历确认

按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确认。 12、民营企业没有退

休的说法民营企业人员是否退休，由企业确认。 13、高级会

计师职称为高级会计师，但一直从事工程总承包或施工管理

工作的可以申报。 14、在职学习期间的职业年限脱产学习的

时间不记作职业年限；未脱产学习的时间可以记作职业年限

；半脱产学习的时间可以记50%的职业年限。 15、过去不在

施工、设计企业从事的工作的时间过去不在施工、设计企业

工作的工作时间，不记作本次考核认定的职业年限。 16、乡

镇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凡国家人事部门不予认可的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此次考核认定不予认可。 17、从业时间的计算只

要是从事工程总承包、施工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均属符

合条件，无论申请人在此期间是否担任负责人。 18、党校的

学历和专业申请人的学历和所学专业必须是国家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认可，并为国人部发[2004]16号文附件1“专业对照表

”中列明的专业。学历由省级人事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人

事部门，总政干部部，中央管理的企业人事部门确认。 19、

项目经理证书变更人员工作调动后要办理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变更，申请人项目经理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应与申请人所

在单位一致。 二、关于业绩 20、以承包合同为依据合法有效



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是确认工程业绩的依据，原则上一

个合同为一项业绩。 21、业绩不得重复使用一项工程业绩只

能由一位申请人使用，不得由两人及以上多人重复使用。 22

、总包与分包业绩均可使用工程总承包项目和施工总承包项

目及其分包项目，依据总包或分包合同，均可作为业绩分别

认定。分包工程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包工

程规模必须符合大型工程标准。分包工程的不能作为总承包

业绩。 23、工程业绩可以分割使用特大型工业工程项目，可

以按不同专业、不同阶段等形式分割成若干个工程项目分别

认定。分割的工程项目规模必须符合大型工程标准，并经省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

中央管理的企业予以确认。 24、一项工程业绩分期实施可以

累计计算同一个工程项目分期实施时，如果分期实施的若干

合同仍为同一个建筑企业项目经理所承担，该业绩可以累计

。 25、不同专业工程业绩可以累计当工程业绩涉及两个或两

个以上工程专业类别时，可以累计，但所申请建造师专业相

对应的专业工程项目数量应占考核业绩标准的二分之一或以

上。 26、审核部门确认早期工程项目无法提供规范的“项目

经理任职文件”、“竣工验收文件”甚至“工程合同”时，

企业须出具证明材料，并经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

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确认。 27、工

作调动人员业绩认定工作调动的人员，在原单位完成的业绩

由原单位出具必要的证明材料，申报推荐意见由现单位填写

。 28、更换项目经理若同一个工程更换了项目经理，如果前

后两位项目经理承担的工作量大致相当，可以按两个业绩分

别认定，但必须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



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提供有效证明。原则上

一项工程业绩只能由一位项目经理使用。 29、工程合同额工

程合同额的审定可以以工程承包合同为依据，也可以以合同

双方共同签署的工程结算文件为依据。 30、国外工程业绩认

定符合考核认定标准的国外工程业绩可以申报，但应出具有

效的证明材料，提供原件的同时要翻译成中文。 31、业绩不

受时空局限只要符合申报条件，申请人不论在何时、何地、

何企业实施的项目，其业绩均可认定。 32、项目经理任职文

件申请人应提供担任所申报工程项目经理时的企业任职文件

。 33、已经归档的工程业绩证明已经归入档案馆的工程业绩

证明，可以向当地档案馆借取原件，或出具由档案馆盖章的

原件复印件。 34、获奖工程项目任何性质、任何级别、任何

部门颁发的工程项目奖，均不作为考核认定业绩条件。 35、

建设工程标准已发布实施的国家或行业建设工程标准。每项

标准业绩仅限一人使用。标准业绩使用人应该是该标准编制

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主要编制人。 建设工程标准包括施工技

术、设计、管理标准和规范。《申报表》中“工程施工技术

标准或规范”包括上述范围。 36、工程合同额工程合同额以

施工合同或决算价为依据予以确认。 37、专业分包工程专业

分包工程业绩可仅提供与该分包工程有关的合同、验收文件

等材料。 38、地上、地下分别实施的工程地上、地下分别实

施的工程，只要分别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可以分别记作业

绩。业绩应满足大型工程标准。 39、港澳台籍人员申报不受

理港澳台籍人员申请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 40、调动工

作前的业绩申请人在调入本企业之前负责管理实施的工程项

目可以申报。有关材料由申请人原单位提供，由现工作单位



申报。 41、借调期间的业绩申请人在借调其他企业期间负责

管理实施的工程项目，符合大型工程标准的可以作为业绩申

报。有关材料由借调单位提供，由现工作单位申报。 42、竣

工验收文件“竣工验收单”、“竣工备案表”、“竣工验收

文件 ”、“竣工验收会议纪要”均予以认可。 三、关于申报

43、职业道德证明申请人要如实填写《申报表》中“是否有

过违反职业道德行为”一栏，所在单位在《申报表》推荐意

见栏中确认，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

，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在《申报表》审核意见栏中

确认，作为对申请人职业道德的证明。 44、建设工程业绩、

项目经理证明申请人要如实填写《申报表》中“工程项目总

承包及施工管理主要业绩”一栏，所在单位在《申报表》推

荐意见栏中确认，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

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在《申报表》审核意见

栏中确认，作为对申请人建设工程业绩、项目经理任职情况

的证明。 45、推荐意见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审查确认

后，在《申报表》推荐意见栏中填写“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 46、《证明材料》复印件盖章申报单位业务技术部门和

人事部门负责人在经过核实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的每一页

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 47、申报材料的装订申报材

料只要满足建市函[2004]56号文的有关要求，且装订牢固即可

。 48、收费依据考核认定收费标准，参照其他执业资格考核

认定的收费确定。 49、地方和专业部门所属企业的申报地方

所属企业，不论其申报专业是否涉及交通、水利、通信、铁

路、民航等专业，均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

报；国务院交通、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专业部门所属



企业，不论其申报涉及何种专业，均向主管本企业的国务院

有关专业部门申报。 50、中央管理的企业的下属企业申报中

央管理的企业的下属企业（含特级和一级）的一级项目经理

，由其所在企业直接向中央管理的企业申报。其他具有独立

企业法人资格的二级、三级子公司中的一级项目经理，由所

在企业按企业资质申报渠道申报。 51、申请人签字申请人应

分别在《申报表》和《证明材料》复印件的封面上用钢笔或

签字笔签字，其他栏目均可由自己或他人代写。 52、申请人

年龄只要是未退休人员，均可参加考核认定。 53、离开建筑

业企业的人员申报问题凡未在建筑业企业或者勘察设计企业

工作的人员，不论资历、业绩是否符合条件，均不能参加考

核认定。 54、目前不在项目经理岗位人员目前已不在项目经

理岗位工作，但仍从事与工程总承包或施工管理其他工作的

人员，只要其他条件满足，可以申报。 55、二级资质企业人

员的申报二级企业内拥有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且符合申报

条件的人员可以申报，其中申报材料应当按企业资质申报渠

道上报。 四、关于审核 56、审核意见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对申

报材料审核确认后，在《申报表》审核意见栏中填写“经审

核，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57、会同专业部门审核地方所

属企业申请人申报专业涉及交通、水利、通信的，省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专业部门审核，由省级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盖章；申报专业涉及铁路、民航时，由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建设部，由建设部会同国务

院有关专业部门审核，由建设部签署会审意见、盖章。其他

企业申请人申报专业涉及交通、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的



，由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审核，由建设部签署会

审意见、盖章。在《申报表》相关专业业绩材料审核意见栏

中填写“经与××部门会审，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58、

材料报送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

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向建造师考核认定办公室报送材

料时要有明确的交接手续。报送的材料应按建造师14个专业

进行分类。 59、申报时间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

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于2004年4月30

日前将所有申报材料报送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60、《证明材料》核实《证明材料》由省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

中央管理的企业与同级人事部门核实，并分别在“申报证明

材料核实情况”表中签字。 61、人员排序企业填写“建造师

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人员汇总表”时，按照申请人的资历

和业绩进行排序，在填写“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人

员明细表”时，排序没有要求；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

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的企业依据企业

报送的材料，填写“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人员明细

表”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人员汇总表”（企业

不分先后）。 62、推荐意见函人事部门出具本地区、本部门

的推荐意见函，推荐人员名单顺序尽量保持与“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核认定申报人员汇总表”一致。 63、原件的退回时间

由审核部门掌握。 五、网上申报 64、身份认证锁省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后营房部，中央管理

的企业免费配置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审核锁，

取得该锁方式与建设部信息中心联系。 65、网上申报时间建



造师考核认定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同时进行。 66、免费下载

有关文件、表格、网上申报使用说明书等均可免费下载。 67

、证明材料网上申报只需填写申报表的内容。《证明材料》

只需书面报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